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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辙在集解《春秋》时，一方面言“理”言“义”，对《春秋》“尊王贵

君”、夷夏之防、“轻刑慎杀”的政治思想，“隆君父”的伦理思想有所强调；另一

方面，说经以《左传》史实为本，标举《春秋》“书实”的思想，对春秋时代作“通

变”性的历史考察，灌注了自觉的史学意识。苏辙《春秋集解》阐发思想内容丰富，

对当时“以意说经”的《春秋》学风有所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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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眉州三苏”，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学术上亦颇有造诣。苏洵之文学、苏轼之《易

传》、苏辙之《春秋集解》，均是宋代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苏辙沉潜于《春秋》学，曾自

言“吾为《春秋集传》，乃平生事业。”[1]说明苏辙对《春秋集解》用力极深，取得了一

些成绩。自宋代起，叶梦得、朱熹等对苏辙《春秋集解》给予评价。现代学人牟润孙、杨向

奎先生综论宋代《春秋》学，略涉苏辙《春秋集解》[2]；葛焕礼等对苏辙《春秋集解》的

特点有所论述[3]。但专门从思想史角度研究苏辙《春秋集解》的较少，本文将对苏辙《春

秋集解》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略作揭示。 

 

一、政治思想 

 

（一）“尊王贵君” 

《公羊传》从“春王正月”发见“大一统”[4]政治主题，司马迁继言《春秋》“尊王”绳

世之义[5]，其核心价值在于宣扬“尊王”思想。如“隐公元年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

子之赗”、“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等经文，经《春秋》三传阐幽表微，揭橥其隐

含“尊王”之义。苏辙《春秋集传》亦重视“尊王”。今人葛焕礼以“尊王而又是霸”为苏

辙《春秋》学的特点之一，仅引“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一条经文来指出

这一主旨。[6]用此孤证，显然对苏辙《春秋集解》的“尊王”大义揭示不够。 

我们通过研读苏辙《春秋集解》全书，了解到苏辙对“尊王”十分重视，传文中从多角度指

明“尊王”的实质。可分三类： 

1．“尊王命”、“正周班” 

西周建立，周王拥有“大一统”的政治威权。苏辙在传解《春秋》经文时，也是反复强调。

如隐公元年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苏辙《春秋集解》解释说：“鲁之



丧，诸侯有来赗者矣，皆以为常事不书。书宰咺，尊王命也。”此言“王命”为尊。西周之

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7]，以与周天子关系之亲疏及国之大小班爵策命，反映周王的

权威。但随着世易时移，特别是从东周开始，周天子威权下降，班爵策命之制渐不严格执

行。但《春秋》力图维护这一传统，在桓公九年十二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苏辙《春秋集解》读出其中隐义：“郑虽主兵，而先书齐、卫，犹以周班正之也。”即以周

王所“班爵”为正。 

2．“尊王官”、“尊王人” 

王官供职王庭，奉命出使，代表的是周天子，各诸侯国应对王官表示尊重。如隐公七年冬，

“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苏辙《春秋集解》说：“戎尝朝周，发币于

公卿，凡伯弗宾，故伐之。不言获而言以归，尊王官也。”此以“王官”为尊。即使王官地

位低下，也应如此。如庄公十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夏，单伯会伐宋。苏辙认

为：“齐将伐宋，请命于周，假王命而行，故单伯会之。凡天子之大夫出会诸侯，不系之

王，尊与诸侯比也。王人而后系之王，微，以王为重也。”文公五年三月，葬僖公之妾成

风，王使召伯来会葬。苏辙也阐发了与上条传文同样的义理：“诸侯必有使来会葬也，以微

故不录。王人虽微必书，石尚归脤是也，而况召伯乎！”可见，对“王官”、“王人”的尊

重，隐曲体现“尊周”的思想。 

3．“王者无敌”、“天子无出”、“天子不会” 

《诗·北山》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初实行分土封侯的制

度，周王为天下的共主，普天下之人均为其臣民，九域之地皆为周天子所有。在政治上周天

子拥有绝对的权威和真理，在战场上不能与周王兵戎相见，也不能与周王要盟，显示了周天

子尊贵的身份。对此，苏辙《春秋集解》“三致意焉”。如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

人从王伐郑”，苏辙对“周郑交恶”而导致繻葛之战进行含意深刻的解说： 

郑世为周世卿，王贰于虢，故周郑交恶。王以诸侯伐郑，不言王及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君臣之词也。不言王以蔡人、卫人、陈人伐郑，诸侯之师王之所得用也。于是郑人及王战于

繻葛，大败王师，射王中肩。不言战，王者无敌，莫敢与之战也。不言败，讳之也。 

上述传解文字从三个角度反复申明“尊王”的主旨： 

其一，从《春秋》“属辞比事”角度来分析。在《春秋》经文中，有三种句式比较常见。第

一种“某及某”句式，表明周王与诸侯国君处于平等的政治地位，显然与“尊王”之义相

违；第二、第三句式虽同样表明诸侯国的军队随周王出征伐郑，但“某以某”句式更多隐含

政治强迫的意义，而“某从某”句式是一种自觉的“尊王”政治意识。 

其二，诸侯“尊王”有其内在的政治要求。繻葛之战，一方面表明周桓王“天子”威权的下

降，另一方面反映郑庄公对“尊王”观念的践踏。所以苏辙认为《春秋》不书“繻葛之

战”，隐含对郑庄公“不尊王”行为的严厉批评。 

其三，繻葛之战，王师大败，郑庄公“射王中肩”，周桓王大失颜面，《春秋》不书“射王

中肩”的史实，采用“为尊者讳”的曲笔书法。关于“为尊者讳败”之说，苏辙《春秋集

解》与《春秋》三传所言微别。《穀梁传》的解释：“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



敌，尊尊亲亲之义也。”[8]按《穀梁传》之说，周王当“讳战”，鲁君当“讳败”。其实

正如范宁所言：“君臣无战道”，以臣敌君是周王之耻，因战而败则是更大的耻辱。所以苏

辙《春秋集解》融通“讳战”、“讳败”二义，强调“尊王”的政治原则神圣不可触犯。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苏辙《春秋集解》分析说：“天子无

出，其曰出，王自出也。其曰‘居于郑’，诸侯不敢有其地也。”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周

初实行分封制，诸侯虽各有封地，但不得自专其地，反映了周惠王在土地上的独尊地位以及

所拥有的经济特权。 

春秋时期的盟会盟约，是诸侯国之间缔结政治互信，有属于平等地位的举盟，也有不平等地

位的要盟。周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尊奖王室”本来是诸侯国君的政治义务。周王与各诸侯

为了某种原因或目的举行盟会盟约，其实是周天子屈尊之举。《穀梁传》说明了原因：“尊

则其不敢与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9]苏辙

《春秋集解》对晋文公等“以臣召君”举行盟会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批评。如僖公二十八年五

月晋文公举行践土之会，“不书王之来会，天子而从诸侯，讳之也。”八月又会于温，而

《春秋》书以“天王狩于河阳”，“使若巡狩然，尊周，且以全晋也。”《春秋》又载：成

公十七年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六月乙酉，

同盟于柯陵。”苏辙《春秋集解》认为：“书同盟，郑叛也。齐、晋之盛，天子之大夫会而

不盟，尊周也。柯陵之会，尹子、单子始与诸侯之盟，自是可以为常，非礼也。”柯陵之

会，王臣尹子、单子与诸侯结盟，这正是春秋后期“君不君，臣不臣”而导致礼崩乐坏局面

的反映。 

（二）夷夏之防 

《左传·成公四年》有言：“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史佚为西周初年的史官，楚国为蛮夷代表，说明华夷的观念起源

甚早。“华夷之辨”，从文化功能学派来说，就是文化观念的差异以及文化自尊的反映。

《晋书·江统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可为《左传》的注

解。吴楚之君自称“王”，与周天子同列，苏辙认为是“求名”，故《春秋》书以本封

“子”爵，贬低其政治身份，是“恶其求名”[10]。春秋中期，自齐桓公死后，“中国无

伯”[11]，宋襄公欲谋霸主地位，出兵干涉齐君废立、执滕子、使邾人，“凌虐诸侯”[1

2]，楚国进入中原，与宋国争盟。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

男、曹伯会于孟，执宋公以伐宋。”按《春秋》书法，凡诸侯会盟，按盟主和爵位或政治地

位高低为序，此条经文楚君居前，《春秋集解》解释其中的原因：“楚方称人，以执宋公

故，特书楚子。楚子实执宋公，其序诸侯以执之，何也？宋公不度德量力，而争诸侯，诸侯

之所不予也，故序诸侯以执，且不予楚子专执中国也。”[13]宋楚争盟，宋公被楚君所执，

按理楚君为盟主居首，但苏辙认为楚国“以夷狄而干诸夏”，其夷狄的政治身份是无法与中

原大国争雄长。另如哀公八年二月，“公会吴伐齐。”苏辙认为鲁哀公“会夷狄以伐中国，

恶莫甚焉”[14]，对鲁哀公与夷狄结盟侵伐齐国的行为给与严厉的批评。 

（三）“轻刑慎杀” 

春秋时期，除臣弑君、子弑父以下犯上的篡乱行为外，还有国君擅杀和大臣相互残杀的事

件，《春秋》三传和历代解经者大多以“称国以杀，当罪”或“称人以杀，不当罪”为说，

其核心是判断“当杀”或“不当杀”，苏辙不拘泥陈说，提出自己的新解。如宣公十二年六



月，晋楚邲之战，晋三帅不愿与楚交战，但先谷力争出战，晋君失败。十三年冬，“晋杀其

大夫先谷。”苏辙《春秋集解》认为“晋人诛谷而尽灭其族，称国以杀，言刑之过。”成公

十七年十二月，晋杀其大夫郤錡、郤犫、郤玉。苏辙《春秋集解》说： 

晋厉公侈，反自鄢陵，将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左右，三郤族大而多怨，谋先诛之。郤氏知之，

郤錡欲攻公，郤至止之，皆靖以待命，公使长鱼侨杀之。郤氏虽多怨于民，而公杀之不以其

罪，故称国以杀，言刑之过也。 

三郤被杀，虽出于统治者的内部矛盾，但更多由于“官逼民反”，故苏辙认为晋厉公“杀之

不以其罪”是“滥杀”的表现。此外，襄公五年秋，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春秋集解》：

“楚人讨陈叛，故曰由壬夫实贪欲焉，杀之，壬夫则有罪矣，废而勿用可也，杀之过矣，故

称国以杀。” 

    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国君杀大夫的行为，苏辙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分析其中的原因，这是

与宋代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的。南宋史浩指出，宋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

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15]可见，以“仁”

治天下为宋朝“家法”，张九成更强调“仁之发见，尤在于刑”[16]，要求君主“省刑”，

执法官吏要“恤刑”。吕大防为宋哲宗推广“祖宗家法”时也说：“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

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17]这与苏辙

《春秋集解》中所言“有罪矣，废而勿用”[18]为同曲同调。 

 

二、伦理思想 

 

《春秋》包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

之大宗也。”苏辙在集解《春秋》时，对君臣父子关系极为重视。 

诸侯国君与世子，既有君臣之尊，又有父子之亲，这是传统“三纲”思想中的两极，互相不

得破坏。如僖公五年春，晋侯杀世子申生。对于晋侯杀嫡立庶的行为，苏辙予以谴责：“晋

侯之嬖郦姬，生奚齐，将立之，故杀其世子申生。父子兄弟，人之大伦，而至于相杀，则人

伦废矣。”这是从父子伦理角度立论。文公元年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春秋集解》

分析说：“商臣称世子，而頵称君者，君之于世子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称世子，明其亲

也；称君，明其尊也，商臣之于尊、亲尽也。”楚世子商臣弑其父，既失君臣之尊，又失父

子之道，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 

在苏辙《春秋集解》中，对尊君思想更极端化、片面化，“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

不父，子不可以不子。”[19]如陈灵公淫乱夏姬，并侮辱夏姬之子夏征舒。宣公十年五月，

夏征舒诛杀“无道”的国君，应该是正当的，但《春秋》仍记为“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

苏辙解释其中的书法：“灵公之恶甚矣，其称臣以弑，何也？罪不及民也。君以无道加其臣

子，臣子以弑报之而得不名，是臣得雠君，而子得雠父。”[20]苏辙作出这番解说就是防止



臣下的犯上行为。即使是因过失杀父的许止也被《春秋》蒙以“弑君”的骂名，苏辙《春秋

集解》卷10委曲其说：“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书之，则臣将轻其君，子将轻其父，乱之

道也。故止之弑君，虽异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 

由上可见，苏辙对于《春秋》记载的臣子杀君父的行为，不是从法理角度进行公正的判断，

更多的是从伦理方面立论。所以，苏辙认为“《春秋》只能为教不能为法”[21]，强调了

《春秋》的政治教化意义和“诛心”的作用。 

 

三、史学思想 

 

苏辙《春秋集解》在传解《春秋》的过程中，打通了经史界限，阐发了一些史学思想，立论

有四： 

（一）《春秋》三传的经史区分 

自《汉书·艺文志》以来，《春秋》及其三传被部居于“六艺”、“十三经”之列，学者多

以“经学”目之。但唐代学者陈商出现异说：“左丘明为鲁史（《左传》），载述时政，惜

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

氏之流也。”[22]认为左丘明所著《左传》为史学，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虽然《春秋》经文的书写，有春秋时期的史实为依据，但从《孟子》《史记》《公羊传》何

休解诂所言，《鲁春秋》经孔子“笔削”已非鲁史原文，因此，要判明《春秋》经文是否为

“信史”，特别是《春秋》三传对经文义理的解说能否反映《春秋》原义，这关系到对《春

秋》三传的评价。苏辙《春秋集解引》认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

故事必以丘明为本。”[23]苏辙此论，显然接引陈商之说。在具体《春秋》经文解说中，苏

辙也贯彻这样的思想。如隐公元年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苏辙解说此条

经文，引据周代礼制、春秋史实和《穀梁传》的解说，指出：“故凡《春秋》之事当从史。

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盖孔子之作《春秋》，事亦略矣，非以为史也，有

待乎史而后足也。以意传《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24]苏辙在隐公十四年御廪

灾，“乙亥尝”、襄公七年十二月丙戌郑伯髡顽“卒于鄵”的解说中再发此义，认为对《春

秋》经文的解说，当以《左传》史实为依据，不当如《公羊传》《穀梁传》“以意说经”，

偏离《春秋》原义，或认为《公羊传》《穀梁传》的解说“属于好事者之浮说而非其实也”

[25]，甚至作出“《公羊》《穀梁》之妄若是者众矣，不可胜非也”[26]的严厉批评。 

可见，苏辙对《春秋》三传作出了评价，体现了他对《左传》史学精神的推崇和对《公羊

传》《穀梁传》“以意说经”的否定。南宋朱熹在此基础上论及《春秋》三传，以为“《左

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

上有功，然记事多误。”[27]从经学、史学两个维度衡评了《春秋》三传的部类差异和长短

之处，较为客观公正，显然对苏辙的观点有所修正。 

（二）“凡例”观 



关于编年体的记事原则，学术界多以晋代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

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为首出，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说：“孔子因

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标举了《春秋》“日、月、时、年”载

事的时间四要素，已著杜预先声。此外，孟子在《孟子·离娄下》认为《春秋》“其事则齐

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揭示《春秋》“义、事、文”三

方面的内容。 

关于《春秋》的“日月时年”，《公羊传》《穀梁传》多以“日月时”为《春秋》的“书法

凡例”，书或不书“日月时”体现褒贬意义。对于“日月时”是否为例，是否有特殊含义，

历代学者有所争议。董仲舒主张“《春秋》无达辞”或“《春秋》无通辞”[28]，表明《春

秋》没有统一的书法标准；苏辙同时代学者刘敞以“《穀梁》窘于日月”[29]相讥，均表明

对《春秋》“日月时”义例说的否定。然晋代杜预则认为《春秋》“日月时年”为“鲁史策

书”，属于史书载事的体例，不含特殊的义理。到元明清时代，逐渐申发出“经法（例）”

与“史法（例）”之争[30，这实际上反映了“日月时”属于经学或史学范畴的差异。 

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此次盟会没有具体的日期，苏辙对其中的原因作出

深入的解说：“盟必有日月，而不日，失之也。《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

以时系年。事成于日者，成于月者月，成于时者时，不然皆失之也。故崩、薨、卒、弑、

葬、郊庙之祭、盟、战、败、入、灭、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火灾，凡如此者，皆

以日成者也。朝觐、蒐、狩、城筑、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时成者也。会、遇、平、如、

来、至、侵、欺、伐、围、取、救、次、迁、戍、追、袭、奔、叛、执、水、旱、雨、电、

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时成者也。为公即位不书日，有常日

也。外杀大夫，不书月与日，卑，不以告也。”[31]苏辙认为《春秋》书“日月时”，与史

实发生的时间相关，凡“日月时”不明者，均是史书“失载”，没有特殊的含义。 

苏辙除对《春秋》的“日月时”例进行归纳外，还对其他“凡例”进行总结。据笔者对《春

秋集解》的统计，有30余条。如“凡公母称夫人，薨则曰夫人某氏薨”[32]、“凡诸侯迁

国，自迁曰某迁于某，人迁而有之曰某人迁某，犹以为附庸，故不言灭”[33]、“凡徒执曰

执，兵执曰获。诸侯战而死曰灭，生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34]、“凡君未葬称子某，既

葬称子”[35]等。从苏辙总结的这些凡例来分析，大多关系到史实的语言表述方式，而不关

涉《春秋》经学的书法义理。 

（三）“书实”观 

桓公五年正月甲戌、乙丑，陈侯鲍卒。为何陈侯卒日有二，《穀梁传》认为：“《春秋》之

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

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指出《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明实录”。《穀

梁传》学者于庄公七年四月，“夜中，星陨如雨”再申“著以传著，疑以传疑”，这是《春

秋》学中最早言“实录”方法者。 

苏辙《春秋集解》言《春秋》“实录”者有6条之多。如桓公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会郑伯

盟于武父。苏辙解释说：“郑伯，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许之，何也？诸侯虽以篡

得，苟能和其民而亲诸侯，内外君之，不没其实。虽君而实篡，虽篡而实君，皆因其实而

已。”郑伯之位出于篡立，以孟子“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和司马迁“退诸侯”之

义，不应该书“郑伯”，《春秋》仍以“郑伯”相称，说明《春秋》遵循了史学的“实录”



精神。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吴、

楚同为夷狄，为何一称“子”一称“人”，苏辙认为：“吴以夷狄不得称人，又不可言以

吴，特称吴子，书实也。”除了以上所言“书实”的原因之外，如定公九年秋，齐侯、卫侯

次于五氏。苏辙指出：“言次不言伐，齐、卫告次，而不告伐也”。哀公八年三月，齐侯阳

生卒。苏辙引《左传》史实解释说：“八年，齐侯请师于吴，将以伐鲁。既而季姬有宠，乃

辞吴师。吴子怒，反与公伐齐。齐人杀其君以说（悦），而以疾赴，《春秋》从而书之。”

苏辙《春秋集解》从这两条经文归纳出《春秋》“从赴告而书”的“实录”原则。 

所以，朱熹评价说：“苏子由（苏辙字）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说亦是。既书‘郑伯

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实而书。隐威之世，

时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亦但据史册而写出耳。”[36]颇得苏辙解说《春秋》重“实

录”思想的意蕴。 

（四）“通变”观 

《春秋》242年的历史，《公羊》学者将其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实际上反映

了春秋时代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春秋时代的特点，是周王室衰微和齐桓公、晋文公等相继

争霸的历史，不仅霸主地位、列国实力以及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的关系，均处于变动之中。

苏辙在解说《春秋》时，贯彻“通变”的史学观，对春秋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所揭示。 

如庄公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苏辙通过考察春秋历史，认识

到：“自春秋以来，陈序卫下，齐桓始霸，楚亦始强，陈介于二大国而为三恪首，故桓因而

进之，遂终春秋。”这是论及陈、卫二国历史地位的升降变化。 

苏辙在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经文的解说中，反映楚国僖公、文公之际与中原关系

的演变：“楚自僖公以来虽交通诸侯，而朝聘不常，盟会不继，夷风犹在也，故书其君臣皆

曰人而已。至是，齐、晋日衰，楚人接迹于中国，于是书其君臣，与诸侯比。”这与春秋时

期楚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历史相符。 

苏辙在《春秋》最后一条经文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的解说中，认为“《春秋》始于隐

公而终于哀公”的原因，体现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历史的的变化：“幽、厉失道，王室昏

乱”，为其始；平王东迁，隐公之世，“齐桓、晋文相继而起，秉大义以尊周室”，及其中

也；定、哀以来，“政出于大夫，继之以吴、越，夷狄之众横行于中国，以势力相吞灭，礼

义无所复施，刑政无所复加”，及其终也。可见，苏辙考察春秋时期的历史变化，将视野上

溯到西周末期幽、厉之时，下及战国初年，将春秋时代分为三个阶段，一一指明其历史特

点，其归纳符合春秋时期的实际，颇为准确，体现了自觉的史学意识。 

综上所述，苏辙《春秋集解》，融通各家解说，“循理而言”，以“义”作为裁断的标准，

对《春秋》经文的政治、伦理思想有所阐发。同时，苏辙针对北宋前期学者治《春秋》，

“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

取”[37]，造成“经传并荒”[38]的局面，说经以《左传》史实为本，对“以意测经”的

《公羊传》《穀梁传》有所批评，标举《春秋》“书实”的笔法，对春秋时代作阶段性的历

史考察，灌注了自觉的史学意识。苏辙《春秋集解》思想内涵丰富，与宋代《春秋》学者

“以意说经”相比，“愈于奋臆遽谈者远矣”[39]，故对当时的学风有所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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